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尼电子”）于2024年12月30日接到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沈新芳、沈晓宇先生通知，获悉沈新芳先生与长风私募基金管理（海

南）有限公司（代表“长风云涌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风基金”），沈新芳、沈晓

宇先生与杭州天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天盈聚才进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天盈基金”）就终止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事宜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现将相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情况概述

沈新芳先生于2024年8月5日与长风基金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沈新芳将其持有

的东尼电子13,900,000股股份（约占东尼电子已发行股本总额的5.98%）以协议方式转让给长

风基金，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17.21元/股，转让总价款（含税价款）为人民币239,219,000元；沈

新芳、沈晓宇先生于2024年8月5日与天盈基金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沈新芳将其持

有的东尼电子4,842,500股股份（约占东尼电子已发行股本总额的2.08%）以协议方式转让给

天盈基金，沈晓宇将其持有的东尼电子 9,057,500股股份（约占东尼电子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3.90%）以协议方式转让给天盈基金，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 17.21元/股，转让总价款（含税价

款）为人民币239,219,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宜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8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东尼电子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

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东尼电子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沈新芳、沈晓宇）》、《东尼电子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长风基金）》以及《东尼电子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天盈基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拟协议转让的股份尚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二、本次协议转让终止情况

沈新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于2024年9月1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进行换届选举，沈新芳先生未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相关规

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经友好协商，沈新芳先生与长风基金，沈新芳、沈晓宇先生与天盈基金一致同意终止本次

股份协议转让事项。

三、本次协议转让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终止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日常生产经营

造成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终止协议转让事宜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本次终止协议转让而违反尚在

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595 证券简称：东尼电子 公告编号：2024-049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终止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事项为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为间接控股子

公司SK水电私营有限公司（SK Hydro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SK公司）提供担保。

● 公司拟为SK公司相关保证金账户提供资金补足担保，担保额度为28亿元。本次担

保将使用公司年度对外担保计划中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上子公司担保额度，无需提交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批。为满足融资要求，对该担保事项进行公告。

●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人SK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SK 公司由公司所属子公司合计持股 98%。在巴基斯坦开伯尔省建设装机容量为

884MW的水电站（以下简称项目），项目总投资预计19.62亿美元。项目融资银行为中国进出

口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组成的银团，贷款期限为18年，融资协议约定，SK公司应向保证金账

户中存入约定保证金，如SK公司未按约定存入足额保证金，则公司须对差额部分的98%履行

担保义务，预计公司最大补足义务不超过28亿元。保证期间为融资协议约定的第16个还本

付息日(即2031年4月)开始，直至SK公司相关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2032年4月）后三年

（2035年4月）。

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计划中，对资产负债率70%
以上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196.6亿元，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为70.2%，本次担保将使用

该担保额度28亿元，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

为满足融资要求，现对该担保事项进行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SK公司于2005年成立，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合尔市要塞体育场白沙瓦区15号，注

册资本人民币33.05亿元，主营业务为设计、融资、投保、建造、拥有、运行和维护SK水电站，以

发电并销售电能。截至2024年6月末，SK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32.80亿元，负债总额人民

币93.28亿元，净资产人民币39.52亿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资金补足担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涉及反担保，担保协议约定如果在贷款

协议约定的第16个还本日，离岸现金清扫账户及离岸偿债准备金账户内的合计金额低于届

时要求的现金清扫要求金额，担保人将于第 16个还本日(2031年 4月)开始，对差额部分的

98%履行担保义务，如果在第18个（2032年4月）还本日仍旧存在相应差额部分，担保人应于

第18个还本日起的30个营业日内将该等差额部分的98%支付至离岸现金清扫账户或离岸偿

债准备金账户。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被担保方SK公司投资建设的水电站项目签署了长期供电协议，并且巴基斯坦政府对电

费支付义务提供了担保，保障机制健全，预计项目盈利能力较强，能够满足还本付息要求，还

款能力较强。

本公司间接持有SK公司98%股权，对差额部分提供98%资金补足担保，未超股比提供担

保和增信措施。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11月 3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706.45亿元，实际担保金额

383.79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63.95%和34.74%；其中，对全资和控

股子公司担保总额623.86亿元，实际担保金额316.45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

净资产的56.48%和28.65%。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无逾期

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A股代码:601868 A股简称:中国能建 公告编号：临2024-066

H股代码:03996 H股简称:中国能源建设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证券代码：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4-077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润分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为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2024〕10号）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市值管理》的相

关精神和要求，增强投资者获得感，在综合考虑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实际经营情况、资金需

求以及未来发展等因素的前提下，公司拟实施利润分配预案。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 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51,709,019.93元。截至

2024年9月30日，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1,255,203,096.39元，资本公积1,513,993,382.50
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2.5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104,575,200元，资本公积不转增。本次现金分红

总额预计占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29.73%。

上述预案中现金分红的数额暂按2024年9月30日公司总股本418,300,800股计算，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总额将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计算为准。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利润分配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4年12月1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14日

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2、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3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76）。

三、利润分配实施安排

公司预计本次利润分配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25年1月21日（周二），具体实施安排将视

公司实际情况确定。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规定的时间内

另行披露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并将明确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敬请投资者留意，以便及

时获取本次利润分配的具体实施安排。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4-076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A区20号

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0
275,942,075

65.872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励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林玉秋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829,067
比例（%）

99.9590

反对

票数

84,608
比例（%）

0.0306

弃权

票数

28,400
比例（%）

0.0104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777,967
比例（%）

99.9405

反对

票数

140,108
比例（%）

0.0507

弃权

票数

24,000
比例（%）

0.0088
3、议案名称：关于《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915,349
比例（%）

99.9903

反对

票数

13,126
比例（%）

0.0047

弃权

票数

13,600
比例（%）

0.005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励民

刘越

王海闽

得票数

275,214,027
275,301,586
275,363,09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7361
99.7678
99.790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5、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议案名称

高启全

乔政

得票数

274,865,502
275,656,90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6098
99.8966

是否当选

是

是

6、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议案名称

简欢

熊伟

得票数

274,699,628
275,633,62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5497
99.8882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248,378,832

17,854,114

9,682,403

5,444,836

4,237,567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7247

99.5115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13,126

13,126

0

比例（%）

0.0000

0.0000

0.1351

0.2398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3,600

13,6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402

0.2487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00

4.01

4.02

4.03

5.00

5.01

5.02

6.00

6.01

6.02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励民

刘越

王海闽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高启全

乔政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的
议案

简欢

熊伟

同意

票数

27,325,447

27,274,347

27,411,729

26,710,407

26,797,966

26,859,476

26,361,882

27,153,286

26,196,008

27,130,009

比例（%）

99.5881

99.4019

99.9025

97.3466

97.6657

97.8898

96.0764

98.9606

95.4718

98.8758

反对

票数

84,608

140,108

13,126

比例（%）

0.3083

0.5106

0.0478

弃权

票数

28,400

24,000

13,600

比例（%）

0.1036

0.0875

0.0497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所有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

票。本次会议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阿强、仲路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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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深圳市中装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

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
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12月30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4002号鸿隆世纪广场四层公司牡丹厅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

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庄展诺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23日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下同）共计187人，代表股份256,507,
6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2237%。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股份249,067,2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202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85人，代表股份7,
440,3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217 %。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85人，代表股份7,440,342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1.0217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可转债募投项目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55,973,4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8%；反对285,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1%；弃权249,0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6,906,1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8207 %；反对 285,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318 %；弃权 249,06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474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刘丽萍律师、袁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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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能否进入正式重整程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目前处于预重整阶段，但尚不代

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后续进入重整程序需要法院在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前，逐级报送最

高人民法院审查。期间，上市公司所在地人民政府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通报情况，中国证监会作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意见和受理法

院逐级报送的报告后，审查决定是否批复同意受理上市公司重整案件，因此预重整程序被受

理并不意味着公司最终能进入正式重整程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进

入重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且正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因此公

司后续能否进入正式重整程序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能否进入重整

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预重整是否

成功、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2. 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

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

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

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的

发展；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

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2024年5月24日，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装建设”）

收到债权人东莞市铭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发来的《通知书》，申请人以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于2024年5月24日向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4年8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启动预重整及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84），公司于2024年7月31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

中院”或“法院”）送达的（2024）粤03破申547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深圳中

院决定对被申请人中装建设进行预重整，并指定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担任中装建设预重整

期间的管理人（下称“管理人”）。

2024年8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6），

公司向债权人发出债权申报通知，请公司债权人于2024年9月15日（含当日）前，债权人可以

采用邮寄申报、线上申报或现场申报的方式向预重整案件的管理人申报债权。上述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 12月 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24），意向重整投资人应于2024年12月22日18:00(含当日，临时管理人可以根据招募

情况决定延长报名期限)前，根据公告要求将报名材料提交至预重整管理人。上述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截至2024年12月22日18点，公司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报

名已经截止，管理人就本次投资人招募情况仍在整理中。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进入重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公司将密切关注

相关情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的

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二、风险提示

1、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虽然目前公司处于预重整阶段，但预重整能否成功，以及后续法院能否受理公司的重整

申请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

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

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切实维护股东利益。

2. 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

产负债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但即使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

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

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

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2023年 12月 15日，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截至本公告日，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

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

作。基于上述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2024年2月23日，因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股票交易触及了“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自2024年2月27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证券简

称由“中装建设”变更为“ST中装”。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基本银行账户已解除冻结，但公司仍

然面临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解除时间不确定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 号一

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1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5月8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衡所”）为公

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2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 2024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近日，公司收到天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

表、内部控制审计项目的项目合伙人及签字会计师的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变更情况

天衡所作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内部控制审计项目的审计机构，原指派项目合伙人

为陈莉，原指派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陈莉和施利华，质量控制复核人为程正凤。现因内部工作

安排调整，天衡所指派邱平接替陈莉作为项目合伙人，指派丁玲玲接替施利华作为另一签字

注册会计师，继续完成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内部控制审计相关工作。变更后的2024年度

财务报表、内部控制审计项目合伙人为邱平，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邱平和丁玲玲。质量控制复

核人程正凤保持不变。

二、变更后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情况

1、基本信息

邱平女士，1996年开始在天衡所执业从事上市公司审计，1998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24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已签署或复核9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丁玲玲女士，2013年开始在天衡所执业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

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已签署或复核1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独立性与诚信记录

邱平女士及丁玲玲女士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道德守则》有关独立性要求的

情形，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

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的情况。

三、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本次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

表、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天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内部控制审

计项目的项目合伙人及签字会计师的函》；

2、变更后签字会计师的身份证件、执业证照。

特此公告。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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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融资基本情况

2024年12月10日，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向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江东支行申请贷

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陵水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陵水瑞泽双林”）、澄迈瑞

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迈瑞泽双林”）分别向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江东支

行（以下简称“海南银行海口江东支行”）申请贷款人民币1,000万元，期限12个月。公司为上

述贷款提供抵押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终贷款金额、期限、利率等具体内容以海南银行海

口江东支行实际审批为准。2024年12月26日，上述议案经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二、融资进展情况

2024年 12月 30日，公司收到子公司陵水瑞泽双林、澄迈瑞泽双林分别与海南银行海口

江东支行签署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海南银行海口江东支行同意向子公司陵水瑞泽双林、

澄迈瑞泽双林分别提供人民币1,000万元贷款。上述贷款的抵押、质押、担保方式如下：

1、公司提供名下位于三亚市崖城镇创意产业园区A41-1/2地块，面积为66,666.52平方米

的土地使用权（权证号：三土房〔2013〕字第00797号）及地上工业房产（不动产证书：琼〔2023〕
三亚市不动产权第0005336号、琼〔2023〕三亚市不动产权第0006678号）作为第六顺位抵押担

保；2、公司提供位于三亚市田独镇迎宾大道09-11-03地块17,272.36平方米土地及地上建筑

面积3,641.58平方米房产（土地房屋权证号：三土房〔2010〕字第04894号）作为第六顺位抵押

担保；3、子公司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澄迈分公司名下房产（权证号：琼〔2021〕澄迈县不

动产权第0002139号、琼〔2021〕澄迈县不动产权第0002140号）作为第六顺位抵押担保；4、子
公司琼海瑞泽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提供名下房产（房产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26375号；土地

证号：海国用〔2009〕第0946号）作为第六顺位抵押担保；5、子公司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

司以其持有的陵水瑞泽双林、澄迈瑞泽双林的100%股权分别为上述贷款提供质押担保；6、公
司、股东张海林先生、张艺林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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